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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  言

本标准按照GB/T 1.1—2003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本标准由弥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弥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、弥勒市环境保护局、弥勒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国家

税务总局弥勒市税务局、弥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弥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李永红、唐举顺、朱颖、田定宜、陈小勇、钟磊、何华、何伸、官亮、尹高松、

者志林、陈杰、张剑林、李忠明、齐麟、李康、何小英、李佳霖、杨敏、汪树鹏、叶杨、李哲、王开萍、

孙洁莹、杨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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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公开载体管理规范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政务公开载体的主要形式、基本要求、政务公开专栏版面要求、编辑管理要求、管理

维护要求、信息发布要求等内容。

本标准适用于弥勒市政务公开载体的管理工作。

2 主要形式

2.1 各公开主体在办公场所设置的政务公开专栏、资料索取点、电子信息查询点、电子显示屏等。

2.2 政务信息查询专线。

2.3 政府公报，宣传手册或政府公开发行的其他刊物。

2.4 公共图书馆、档案馆、政务服务中心、便民服务中心设立政务信息公共查询设施。

2.5 广播电视、新媒体等媒体平台。

3 基本要求

3.1 各公开主体在政务公开载体上公开的信息应为主动公开信息。

3.2 公开主体可根据工作需要选择设置公开载体。市人民政府应在城区重要广场设置和整合政务公开

电子显示屏，实时发布政务信息、时政新闻、公告公示和应急预警信息，以及直播重要会议、重大活动

和展播城市形象宣传片，并在档案馆、图书馆、政务服务中心、便民服务中心设立政务信息公共查询设

施。各公开主体应在办公场所设置信息公告栏、资料索取点、电子信息查询点。

4 政务公开专栏版面要求

4.1 在进行专栏版面设计时，要主题鲜明、主次分明，既突出中心，又相互呼应，引导公众依照版面

的安排使用、观看。

4.2 专栏版面要规范，在编排公开内容文字时，文字表现形式要多样丰富，版面形块分割设置合理。

4.3 标题规格规范，力求简洁。标题的主题、肩题、副题字号大小依次可分三档，搭配合适、自然美

观。

4.4 专栏版面图片放置合理，根据图片本身内容以及与整个版面的协调等情况，设计图片的大小尺寸，

或加框、线点缀。

5 编辑管理要求

5.1 明确专栏信息内容提供的责任，界定信息公开的内容，有专人负责把关审核。

5.2 明确审核、发布、更新等各个工作环节的具体要求;严格按照采集、审核、报送、复制、传递等环

节程序发布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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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建立信息采集、编辑和专栏信息员、联络员制度，选派综合素质高、责任心强、有电脑操作技能

的人员负责专栏信息收集、撰写、报送及联络等工作。

6 管理维护要求

6.1 市级政务公开载体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管理维护。

6.2 各单位公开载体由各单位负责维护。

7 信息发布要求

7.1 信息制作、获取

公开主体根据自身工作情况，对需公开事项内容进行收集、整理，拟定公开稿件，并根据公开专栏

实际情况对信息进行编辑简化。信息制作和获取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，信息内容要求真实可靠、客观

准确。

7.2 审查

对拟公开的信息，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和保密审查。

7.3 信息发布和更新

7.3.1 发布

公开主体根据实际需要，选择合适的方式发布。

7.3.2 更新

公开主体根据职责定期、不定期对政务公开信息进行更新：

——常规性工作至少每个月更新一次；

——阶段性工作要逐段更新；

——临时性工作要随时更新；

——重点项目实行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过程及时公开，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、干部群

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要做到及时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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